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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沒有試過遺失東西，但最後失而復得呢？用追憶法開頭(先寫眼前的事物或情況，然後引起回憶，追述往事)，把事情經過寫出來，並抒發你的感受。
    路上，一個女孩迎面走來，提起右手輕撥額前的留海，手腕上一隻款式高貴的粉紅色手錶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啊，那是我夢寐以求的手錶呢！我不禁再次想起那件事……

    上星期一，我在一間飾品店買了一隻金色框，粉紅色錶盤的手錶。我十分喜歡它，對它簡直愛不擇手。

    今個星期四的早上，我如常伸手到書桌上拿手錶，但是什麼也摸不到，回頭一看，才發現手錶不見了。我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立刻跑回房間找。我把整個房間翻轉了，還是找不到手錶的蹤影，只好先上學去。

    回到學校，我向同學打聽，但沒有一個同學見過我的新手錶。

    回到教室，我就開始「地毯式搜查」。我先打開書包，把裏面的東西逐一拿出來，再伸手進書包裏摸索，又把頭探進去看。唉，找不到！

    放學回家後，我像警察在兇案現場搜證一樣，把每個角落都檢查得一清二楚，就連床底也不放過。我竭盡全力地掀起床板，撐着它，低下頭看。唉，還是沒有！我的信心瞬間消失了大半截，人也筋疲力盡了。

    唉！找了這麼多地方，也找不到心愛的手錶，難道它已人間蒸發。不！一定是放在某個地方！我一邊在房間裏打轉，一邊想還有什麼地方我沒找過。突然，我靈機一動，眼中仿佛有了閃光。還有電腦下的暗櫃沒找過，一定在那裏！一定在哪裏！

    我迫不及待，打開暗櫃。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終於找到你了！」我興奮得跳起來，就像考試得了一百分。

    後來，我細心回想：為什麼手錶會放在電腦下的暗櫃裏呢？啊，記起來了！昨天，我怕妹妹又拿它去玩，便把它藏在妹妹找不到的地方――電腦下的暗櫃。

    從此以後，凡是重要的事，我都會記在記事簿裏，不讓虛驚一場的事再發生。
